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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學生家長委員會 
105學年度第一次家長委員會議記錄 

 

一、主席致詞 

莊會長致詞： 

本學年度家長會委員總人數39人，目前委員出席人數33人，已符合「高

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」(下稱本辦法)第 19 條規定，委員會應有委員總

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爰本委員會議開始。 

程校長、各位主任、各位委員，接下來我們的任務是重新選出本屆家長會

長及副會長、常務委員、財務委員、監察委員，請各位委員推薦名單，並藉

此機會自我介紹 。 

 

二、提案討論： 

   案由一：選舉本(105)學年度常務委員、家長會副會長及會長案。  

   說  明：依據本辦法第11條第7款之規定辦理。 

擬  辦： 

(一)本會 105 學年度家長會常務委員、副會長及會長的產生方

式，由選舉產生。 

(二)選出 105 學年度常務委員、副會長及會長(依本辦法規定常

務委員 7 人，包括會長及副會長)。 

    羅委員閔耀建議: 

本人建議會長提名可由副會長出任角逐較適合，一方面是對校務較熟稔，和

學校較有互動，二來也幫學校爭取到一些補助款，尤其劉副會長協助很多。  

   決  議：經選舉結果如後： 

常務委員:  

日校： 

        劉委員興藻        10票 

        王委員玉霏         4票 

        孫委員于婷         3票 

        羅委員閔耀         3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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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鍾委員昭同         1票 

 

        全中部： 

        謝委員國泰         5票 

        進修補校： 

        熊委員哲良         7票 

副 會 長:  

日校： 

        王委員玉霏        21票  

        全中部： 

        謝委員國泰         5票 

        進修補校： 

        熊委員哲良         7票 

會    長:  

        劉委員興藻        33票 

新會長致詞： 

       謝謝委員們全力支持，也很感謝羅委員的提攜，很榮幸擔任光

復中學 105 學年度家長會長，我們是非常優質的家長會團隊，

感謝委員們的禮讓，也謝謝去年莊會長充分扮演了孩子與學校

的橋梁，就如最近新聞報導光復很可愛的學生，主動幫拾荒老

人做事，搬運物品，學生不會為了功勞去做，自願去服務很難

得，本人在科技公司上班，希望把科技的技術留在台灣，本人

兼任大華技術學院顧問，也是自強國中顧問，電話:0978928798。 

王玉霏副會長自我介紹: 

       本人也是光華國中家長委員，心中期許最後一年能光榮卸任，

謝謝大家。 

   謝國泰副會長自我介紹: 

       很感謝校長對我的提名，我在對面的村子住很久，光復已煥然

一新，现在管的很嚴格，教育是從基本做起，教育很重要，我



3 

 

也擔任過鄭正鈐助理，也是培英國中家長會常委，希望有機會

為大家服務。 

 熊哲良副會長自我介紹: 

       我也是光復中學畢業的，是三民國中家長會長，從事媒體工作，

很樂意為大家服務。 

案由二：請推舉本會 105 學年度家長會財務委員、監察委員案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辦法第11條第8款與第 15 條之規定辦理。 

擬  辦： 

(一)本會 105 學年度財務委員、監察委員產生方式，是「推舉」。 

(二)請就委員中推舉 105 學年度財務委員、監察委員各一人，

辦理家長會經費暨會務監察事項。 

   決  議：經與會委員推舉結果如後： 

財務委員: 孫委員于婷當選；監察委員: 羅委員閔耀當選 

 

案由三：請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(一)依據本辦法第 10條第 7款「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

議」之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(二)家長會法定應參與之學校會議計有：校務會議、教師評審

委員會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、學生獎懲委員會、輔導工

作委員會、課程發展委員會、繁星計畫審查委員會、教師

專業發展會議、霸凌因應小組會議、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

委員會、代收代辦費審查委員會…等等。 

   決  議：經與會委員選派結果如後： 

        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因性別比例關係由女性王副會長玉霏

參加外，其餘家長會法定應參與之學校會議由劉會長興藻為第

一順位參加人員、第二順位為王副會長玉霏、謝副會長國泰、熊

副會長哲良、第三順位為羅監察委員閔耀、第四順位為孫財務

委員于婷、第五順位為鍾常務委員昭同。 

 

案由四：為因應會務需要，本屆家長會擬敦聘廖慶麟等 5 人擔任日常會

務行政人員，提請  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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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辦法第 9 條及第 11 條第 9 款之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二、由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擔任會務人員，經委員會同意

後聘任之。爰此，本屆家長會擬敦聘本校學務處學務主任

擔任總幹事、訓育組姚建宏組長擔任幹事、活動組謝文海

組長擔任經辦、訓育組幹事鄭月雲小姐擔任會計、衛生組

幹事邱玉秀小姐擔任文書，以辦理日常會務。 

           三、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務，由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若干

人擔任會務人員，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，均為無給職，

並得經委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。考量會務人員辛勞，可循

往例支付會務人員津貼以資鼓勵。 

決  議： 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案由五：為因應會務需要，本會擬敦聘莊勝強先生等 8 人擔任本會顧問

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   一、依據本辦法第 9 條與第11條第9款之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二、莊勝強先生等 8 人熱心公益，經邀約後願意擔任本會顧

問，以提供教育諮詢，協助校務及會務發展。 

決  議：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    

   案由六：「105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跨校小論文寫作比賽」得獎論 

           文之指導老師酌予頒發獎金案，請  審議。(提案人：圖書館) 

   說  明： 

       一、本校學生參加全國小論文寫作比賽歷年均有不錯成績，104

學年度上學期榮獲特優 1 名、優等 2 名、甲等 8 名，共計 11

篇得獎；104 學年度下學期榮獲優等 6 名、甲等 21 名，共計

27 篇得獎。 

       二、小論文寫作須靠同學們的合作及專業老師的指導，往往要花

費兩、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才能完成。 

       三、建請依照去年(104 學年度)提案決議，105 學年度全國小論文

比賽得獎之指導老師酌予頒發獎金獎勵，指導榮獲特優者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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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頒發新台幣 2,000 元、特優兩名頒發 4,000 元；指導榮獲優

等者一名頒發新台幣 1,000 元、優等兩名頒發 2,000 元，依此

類推，(甲等不發獎金，僅行政獎勵)，本項費用由家長會經

費中支付。 

   決  議：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   案由七：本校國中部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購置電鋼琴案，擬請本校家長

會贊助，請  審議。(提案人：完全中學部) 

   說  明： 

       一、國中部七、八、九年級各班每週安排音樂、表演藝術課程，

唯學生需遠至右任樓上課，來回皆耗費時間，擬改於綜合大

樓五樓教室上課。 

       二、擬購置電鋼琴 1 部，置於綜合大樓五樓教室供用；約需新台

幣 9 萬元，含運費及安裝費用。 

   決  議：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三、校長致詞 

    劉會長、各位副會長、各位常務委員、各位委員，大家好，本校

105 學年度家長委員會改選非常順利，家長會的運作和學校密不

可分，在大方向上希望家長多參與學校的活動，恭喜大家，希望

各位委員多給我們指導。會長、副會長是學校和家長溝通的橋梁，

未來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，校務工作請大家參閱會議資料，不再

一一報告，謝謝委員，等會有敬師餐會，有任何需要可隨時指導，

未來合作愉快。 

四、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：  

        無 

五、主席結論：  

謝謝委員們全力支持，也很感謝羅委員的提攜，很榮幸擔任光復

中學 105 學年度家長會長，我們是非常優質的家長會團隊，感謝

委員們的禮讓，更感謝莊會長去年的基礎，委員若有問題可以隨

時找我，我在本校家長會長任內將扮演好學校與家長之間溝通的

橋樑，也向每一位新當選的委員說恭喜，家長有任何問題，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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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力以赴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、會議圓滿成功。家長會需要各位委

員多多關心，委員們如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和我聯絡，現在請委

員們移駕到彭園餐敘，和老師們多做溝通再聯誼。 

六、散會：11 時 55 分 


